
北京路改造“破坏性修缮”
２０20 年 5 月8 日 星期五 责编：何姗 美编：张文越 校对：陈泽佳 06

北京路历史街区
法定保护建筑 61处
去年底起北京路
步行片区改造提升

北京路历史文化街区是广州
的城市源头，浓缩了广州二千多年
不断代、不迁址的历史底蕴和文化
特质；所在的古代中轴线，是中国
古代延续至现代最古老的城市中
轴线之一，距今已有千年；是岭南
政治文化中心的核心承载地；是千
年商都文化的核心体现区；是近代
革命策源地的代表性区域之一 。
遍布有跨越千年的重大历史遗存，
有不可移动文物 17 处、 历史建筑
2 处、传统风貌建筑 29 处，传统风
貌建筑线索 13 处。

去年底起，北京路步行片区启
动改造提升工程， 目前仍在进行
中，并将延续到 2021 年，根据越秀
区代建项目管理中心的招标公告，
范围为北京路步行街周边，由广卫
路-广大路-中山路-教育路-书
坊街-大南路-文明路-府学西
街-中山路-北京路构成的闭合范
围内，横跨两个历史文化街区，即
北京路历史文化街区、传统中轴线
历史文化街区。 其中，北京路位于
历史文化街区核心保护范围。 改
造内容包括建筑立面提升。

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广州
的核心区、千年文脉所在地北京
路正在改造骑楼街建筑立面，一
处民国时期的区登记保护文物
单位立面被破坏，被文物执法部
门查处并要求整改；两处传统风
貌建筑线索未经审批被改变外
观，另有多处传统建筑立面已被
破坏，其改造方案未依法报规划
许可，市规自局要求建设单位将
规划设计方案送审。

未经规划许可“穿衣戴帽”、
乱改立面 ，造成“破坏性修缮 ”，
是历次改造工程的痼疾，一直被
业界批判与反对。 但在政府工程
中有不可移动文物改造被查处
并不多见。

就北京路 231、233、235 号传统风貌
建筑线索立面色彩被改变，以及历史文化
街区核心保护范围内其他建筑改变外立
面行为需报规划许可问题，越秀区代建项
目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

已将北京路历史文化街区内的传统
风貌建筑线索统一向历史建筑修缮技术
咨询服务单位提交修缮申请，外立面的修
缮主要包括采用外墙面原状修补和原色
粉刷，不涉及结构改动，取得轻微修缮的
判定，并在街道备案，因此无需向区规划
管理部门申请规划许可。

但负责这一修缮技术咨询的服务单
位广东建筑文化遗产保护研究院相关负
责人表示：并无作出轻微修缮的判定。

新快报记者看到服务单位于 2019 年

12 月 18 日出具的意见是：
本次意见仅从专业技术的角度对《北

京路步行街中段环境提升改造》的建筑修
缮提供建议，其修缮性质，以及本次意见
是否得当应由相关主管部门确定。

相关负责人看到改造后的北京路 231、
233、235 号，认为：“传统风貌建筑线索的外
立面是核心价值保护要素之一，改造已经改
变立面颜色了，这种改造的力度也超过了轻
微修缮，需要将修缮方案报规划许可。 ”

这位负责人还指出：
“整个申请流程存在很多漏洞，我们最

开始需要建设单位提供图纸， 我们要审图，
后来几家单位来沟通， 说无办法提供图纸，
并且也说我们多此一举，最后统一说填好申
请表，写明申请修缮内容就收案。 ”

她强调：“我们几家服务单位针对这
一类的片区改造的修缮服务，不会去判定
是属于轻微修缮还是非轻微修缮。 ”

她认为：这类整个片区改造立面必须
要报规划许可。

而市规自局相关负责人在接到新快
报记者的反映后，也到现场踏勘并与越秀
区有关部门沟通对接。

市规自局相关负责人对新快报记者
表示：提升工程位于北京路历史文化街区
核心保护范围内，根据《广州市历史文化
名城保护条例》第三十九条的规定，我局
已与越秀区有关部门进行沟通协调，要求
尽快编制北京路步行街改造提升工程的
规划设计方案报送我局,我局将依法按程
序开展规划审批工作。

广州千年文脉所在地北京路改造
未经审批“破坏性修缮”文物被查处整改

近日，有市民向新快报举报北京路改
造中涉嫌破坏历史文化街区文物建筑、传
统风貌建筑及骑楼街外立面。新快报记者
到现场调查后发现，北京路与大南路交界
处的标志性建筑、 区登记保护文物单位、
廖承志举办新闻界招待会旧址 （北京路
229 号）已被改头换面，立面被喷上不同
色彩、窗已变。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
二十一条，对不可移动文物进行修缮、保养、
迁移，必须遵守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

这栋建筑旁边的两处建筑，即北京路
231、233、235 号为传统风貌建筑线索，与
改造前对比，其立面色彩、窗已变。

根据《北京路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
传统风貌建筑线索：对原址保留或者局部保
留具有历史价值的立面、 构件或装饰物，不
得进行大规模拆除；整治改善后的外观应符
合传统风貌特征；建筑改善过程中应保护具
有历史文化价值的构件和装饰物。

北京路中段（西湖路至大南路）正搭
起棚架进行改造，不少骑楼街立面表层材
料已被剥落、铲除，其中北京路 253 号民
居为传统风貌建筑， 北京路 226 号骑楼
为传统风貌建筑线索，名城委委员汤国华
教授指立面已被破坏。

根据 《北京路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
划》：传统风貌建筑应该保持原有高度、体

量、外观形象及色彩；建筑主要立面、体现
历史风貌特色的部位、材料、构造、装饰不
得改变。

根据 《广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
第三十九条，在历史文化街区核心保护范围
和建设控制地带内依法进行改变外立面或
者结构的活动，建设单位在申请办理规划
许可时，应当同时提交历史文化保护的具
体方案。 市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在作出
规划许可前，根据工程具体情况征求文物、
房屋行政管理部门的书面意见，必要时应当
组织专家论证和征求公众意见。

但现场未见有规划许可证。新快报记
者即向市文物部门及规划部门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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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北京路 229 号文物建筑立面被破坏
问题，越秀区文广旅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区文物部门于 2019 年 12 月发现北
京路 229 号外立面搭排栅，即发函至有关
单位， 要求其施工前报文物行政部门批
准，指引其不断完善设计方案并按程序进
行报批，相关单位表示由于去年年底疫情
冲击，加上工期紧张，在未完成审批的情
况下，施工单位为赶工期而抢先施工。

2020 年 2 月， 区文物部门发现施工
已完成，文物建筑外立面已被改变。

2020 年 3 月 9 日， 区文物部门邀请
文物保护专家评估施工行为对文物本体
的影响。 随后，区文物部门发函至相关单
位，要求尽快开展文物保护工作。 3 月 11
日，区文物执法部门前往现场调查具体情
况。目前相关单位正在编制文物保护设计

方案。 待完成相关报批手续后，将委托具
有文物施工资质的单位按此修缮方案重
新编制专项施工方案，同时聘请文物保护
专家进行指导。

据区文广旅局透露，此前施工单位为广
州市第一装修有限公司。 据新快报记者查
实，此公司并无文物保护工程施工资质。

参与评估的文物保护专家谭淡豪说，
我们专家的意见是这个文物改造未经报
批，在立面上喷石漆，将窗门全拆了换成
铝合金窗，全拆了铁艺，改变了原状，已属
违法。他说，文物原件都丢失了，很难恢复
原状了。

建设单位越秀区代建项目管理中心
相关负责人承认， 去年 12 月份向区文广
旅局报方案，后因资料不足(未提交施工
图、预算及业主委托证明)未获受理。

方案计划清洗外墙、根据历史样式更
换铝合金窗。 现场试验后发现仅清洗外墙
达不到提升要求，遂进行整体涂刷与原外
墙颜色、 材质一致的浅灰黄色外墙真石
漆， 但因存在不同批次间的配比、 色差问
题，导致与浅灰黄色相差较大。 现正根据区
文广旅局及有关专家意见研究修缮方案，待
完成相关报批手续后，将委托具有文物施工
资质的单位按此修缮方案重新编制专项施
工方案，同时聘请文物修缮专家指导，安排
高水平施工班组切实按方案实施。

区文广旅局表示：北京路改造目前正
在推进的部分项目已向市文物部门提交
了相关报批材料，正在按程序审批。 同时
请文物保护监督员加强巡查，及时掌握文
物周边建设工程情况， 发现违法违规行
为，及时依法查处。

北京路 229、231、233、235号外立面被改变 核心保护范围内建筑立面被破坏

记者调查记者调查

文物部门：229号未报批即施工，施工单位无文物资质 要求重编施工方案，请专家指导

技术服务单位：无判定改造是轻微修缮，方案应报规划许可
市规划部门：要求交改造工程规划方案报审批

■ 北 京 路
229 号区登
记 保 护 文
物 单 位 改
造前。

■ 北 京 路
229 号 区 登
记 保 护 文 物
单位改造后，
立 面 上 喷 石
漆，将窗门全
拆 了 换 成 铝
合金窗，全拆
了铁艺，改变
了原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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